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甘政办发 〔２０２１〕４６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甘肃省省长金融奖评选管理办法»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政府各部门,中央

在甘有关单位:
«甘肃省省长金融奖评选管理办法»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印

发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４日

　　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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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省长金融奖评选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为充分调动各类金融机构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

积极性,着力提升各地运用金融手段的意识和能力,切实增强金

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水平,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

金融支撑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对上一年度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

省内金融机构、金融组织、要素市场、运营机构、融资企业,以

及金融工作成效显著的市 (州)政府、社会组织,由省政府给予

表彰,授予省长金融奖.

第三条　严格把控评选质量,达不到评选条件的,奖项名额

可以空缺.

第四条　评选范围

(一)金融机构.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和在省内设立分支机构

的银行机构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信托公司、金融租赁公司、保

险公司、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基金公司等.

(二)金融组织.省内注册的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

典当行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.

(三)要素市场.经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交易场所.

(四)运营机构.省内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、金融资本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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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等.

(五)融资企业.省内上市或通过股权、债权融资的各类

企业.

(六)社会组织.省内依法依规设立的银行、保险、证券期

货、小贷、典当等行业协会.

第五条　评价标准

(一)金融机构.

１银行机构.对支持全省重要工作、重大项目、重点产业

和发展产业金融、绿色金融、科技金融、普惠金融情况,风险防

范和化解情况,以及各项贷款特别是涉农贷款、单位中长期贷

款、信用贷款、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、余额、增速,存贷

比,不良贷款余额、不良贷款率,特色信贷产品,新增非信贷类

融资额,纳税额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,贡献突出的机构给予

表彰.

２金融资产管理公司.对参与地方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

转让、收购和处置工作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３信托公司.对通过信托贷款、投贷联动、股权投资、并

购基金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成绩突出的机

构给予表彰.

４金融租赁公司.对运用融资租赁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

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５保险公司.对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、赔款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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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、赔付时效、产品和服务创新、农业保险承保规模及赔付率等

指标进行综合评价;对人身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、赔款支出

额、给付时效、产品和服务创新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,贡献突出

的机构给予表彰.对当年牵头联系保险资金通过股权、债权、资

产支持计划等多种方式,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

表彰.

６证券公司.对辅导拟上市企业、保荐企业上市、上市公

司再融资、保荐企业发行债券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７期货公司.对提供套期保值等金融服务、创新开展 “保

险＋期货”模式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８基金公司.对基金规模、支持产业、公司治理、经营运

作、风险管理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,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(二)金融组织.

１小额贷款公司、典当行、融资租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.

对公司治理、业务运行、风险管控、社会贡献度等指标进行综合

评价,对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机构给予表彰.

２融资担保公司.对新增融资担保额和新增担保户数及其

增长率、担保放大倍数、小微企业和涉农贷款担保额、代偿及损

失、担保费率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,贡献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３地方资产管理公司.对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有关防范化解

金融风险部署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(三)要素市场.对提供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和助推产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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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成绩突出的机构给予表彰.

(四)运营机构.对省委、省政府金融工作部署落实情况及

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综合评价,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.

(五)融资企业.对首发上市企业、首发企业债券发行企业

给予表彰;对上市公司再融资、企业发行债券 (票据)融资、

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融资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.

(六)社会组织.对相关行业协会开展行业自律、履行社会

责任、维护会员权益、促进行业发展等情况,以及配合业务监管

部门开展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,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.

第六条　对市 (州)政府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金融工作部

署情况,结合实际创造性引导银行、证券、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

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,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、营造良好金融生态

环境等情况,以及信贷投放、直接融资、保险保障等重要金融指

标进行综合评价,成绩突出的市 (州)政府给予通报表扬.

第七条　对评选年度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励和受到监管

机构行政处罚情况分别设立加分项、减分项,对出现重大风险事

件的,取消奖项评选资格.

第八条　对首次引进入驻省内的大型金融机构授予省长金

融奖.

第九条　省长金融奖的评选、推荐工作坚持科学、客观、公

平、择优的原则,把好做出突出贡献这个关口,抓住服务实体经

济这个根本,坚持防范金融风险这条底线,真正把为全省经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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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的金融机构评选推荐出来.

第十条　省金融监管局会同人行兰州中心支行、甘肃银保监

局、甘肃证监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等部门,聘请政府机

关、高等院校、研究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等组织、机构

中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评选工作小组.评选工作小组依照本办

法,结合省委、省政府年度金融工作部署,分门别类制定评选细

则,组织开展评选,充分征求意见,提出表彰建议,报省政府

审定.

第十一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５年.«甘肃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‹甘肃省省长金融奖评选办法›的通

知»(甘政办发 〔２０１６〕３７号)同时废止.

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６月９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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